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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

 

则 

 

第一条 

 

为加强本社集体经济组织建设，突出抓好集体 

 

资产和财务管理，搞好本单位的政治稳定、经济建设、城市 

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充分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 

股民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》 

及相关政策文件精神，结合本社实际，依照《广东省农村经济 

联合社和经济合作社示范章程（试行）》文本要求，经经济联 

合社（经济合作社）社委员会讨论后并于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提 

交股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，制定本章程。 
 

第二条 

 
本社源于人民公社体制时期的 xx 大队，实行 

 

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至城市 

化转制以前为 xx 区 xx 街 xx 经济联合社，xx 区 xx 街 xx 第 

一（二………十五）经济合作社；2014 年 2 月 28 日，因行政辖 

区转换，现为：xx 区 xx 街 xx 经济联合社，xx 区 xx 街 xx 第 

一（二…………十五）经济合作社。 

第三条 本社现名全称为：广州市 xx 区 xx 街 xx 经济 

联合社；广州市 xx 区 xx 第一（二…………十五）经济合作社。 

 

名称缩写：xx 联社；xx 一社、xx 二社………xx 十五社。 

本社住所：广州市 xx 区 xxxx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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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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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社遵照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，在坚 

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，实行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 

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构建和谐稳定、持续发展、整洁有序、 

保障有力、积极向上的社会、经济、城市、人文、精神的村社 

环境，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，努力实现集体成员共同富裕。 

 

第五条 

 

本社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定不移地 

 

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，按照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要 

求，政治上保持和党、国家的政治要求高度一致；经济上实行 

自主经营、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、按股分红，依法享有组织参 

与经济活动的自主权，独立承担经济民事责任；城市管理上 

以干净、整洁、平安、有序为目标，营建良好的新型城中村城 

市管理环境；社会保障上以个人自愿和集体扶持的形式，开 

展医疗、养老等社会化保障；精神文明上坚持爱国主义、集体 

主义和法纪教育，加强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建设， 

自觉抵制邪教、毒品等不良思想和物质的诱惑，构建文明和 

谐的村居人文环境。 

 
第一章 

 
股民 

 
第六条 

 
按照“依据法律、尊重历史、考虑现实、实事求 

 

是”的原则，以 200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《xx 经济联合社股份 

章程及有关管理规定手册》为依据，在城中村股份制改制中 

拥有本社原始配股份额的人员是本社股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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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 2002 年 1 月 1 日实行的《xx 经济联合社股份章程》 

第四章关于股份配置规定和计算方法，在最近一次配股后并 

经“一刀切断”确认的原始股，或后续经“生不增、死不减”、“迁 

入不增、迁出不减”的方法引起原始股拥有人的变更，截止 

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，xx 经济联合社和各经济合作社所设 

的股份数（1，000，600 万股）中，对应拥有其中股份所有权的 

人员即为股民。 

 
第七条 

 
原始配股的界定原则 

 

原始配股遵守 2002 年 1 月 1 日执行的《xx 经济联合社 

股份章程及有关管理规定手册》明确的“一刀切断”、“生不增、 

死不减”、“迁入不增、迁出不减”的固化和流转原则 

 

由 1970 年 1 月 1 日后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止曾具有 xx 

经济联合社户口又参加过经济社集体劳动、尽过社员义务， 现

在生的人员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享受配股： 
 

（一）到 2001 年止取得城中村转制农转非户口的 xx 经 

济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。 

 

（二）1970 年 1 月 1 日后至 1993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属征 

地招工或农转非迁出的人员。 

 
（三）1994 年 1 月 1 日后，属征地农转非迁出的人员。 

 

（四）女知青与本社属农业户口的男方结婚，户口已迁出 

本社的人员。 

 
（五）19790 年 1 月 1 日后，原本社农业户口而顶职迁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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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人员。 

 

（六）1970 年 1 月 1 日后，原本社农业户口因读中学或大 

学而户口迁到学校的人员。 

 

（七）户籍属本社的现役军人和 1970 年 1 月 1 日后复员 

退伍户口已迁回本社的人员。 

 

（八）1970 年 1 月 1 日后调到 xx 镇政府或属下企业工作， 

户口已迁出本联合社的人员。 

（九）除以上 1—8 点所述之外的人员，一律不配股。 

第八条 原始股固化配置方法 

按照有力保障城中村转制原农民待遇股东利益，同时兼 

顾 2002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历次转制非农民待遇股东利益的 

原则，在原“xx 经济合作股份公司”配股的基础上，遵照 

20012 年 1 月 1 日调整股份固化计算的方法，经认定的股份 

固化计算方法如下： 

（1）凡原来股份数按照原“xx 经济合作股份公司”章程规 

定不能递增的股民，按原持股数乘以 10 倍为新的配股数。 

（2）按照原来股份数按照原“xx 经济合作股份公司”章程 

规定有资格每 2 年递增股数的股民，所持股数乘以 10 倍为 

新的配股数。 

（3）外地或外村女青年嫁入本村（社）与男青年结婚，到 

2001 年 12 月 31 日止已取得 xx 村中村转制农转非户口的， 

根据原配股原则先配 12 股后乘以 10 倍为新的配股数。 

（4）具有本联合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人员，所生 

育的子女（违反计生条例的除外）在 2001 年 12 月 31 日前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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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城中村转制户口的，根据原配股原则，先配 1 股后在乘 

以 10 倍为新的配股数。 

（5）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具有城中村转制农转非 

户口而且符合劳动力年龄范围（男 16 至 60 周岁、女 16 至 55 

周岁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人配 150 股为联合社股民新 的

配股数。 

第九条 股民成分 

按照城中村转制改造阶段和时间的不同，分为完整意义 

股民和非完整意义股民 2 种。 

按照第八条原始股配置固化方法中明确的第 2、3、4、5 

种情况取得原始股配额的股民是完整意义股民，其他是非完 

整意义股民。 

第十条 股民权利 

本社的一切事物固有及其建设发展及所带来的利益归 

属全体股民。全体股民除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规定享 

有公民权利之外，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按照组织章程规定， 

享有以下权利： 

（一）年满 18 周岁的完整意义股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， 

按照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行使表决权； 

（二）享有本社城市管理建设、社会保障建设、精神文明 

建设等成果，按照股份份额获得经济发展收益； 

（三）享有经济项目管理中，如土地商铺使用权租赁、筹 

资酬劳、基建承包等事项的公开竟招投标活动中，同等条件 

下的优先权； 

（四）享有围绕本社全面管理建设活动事项，参与群策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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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、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民主监督的权利。 

第十一条 股民义务 

全体股民除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规定履行公民 

义务之外，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按照组织章程规定，需履行 

以下义务： 
 

（一）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树立社 

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自觉抵制资本主义自由化和无政府主义 

思想的侵蚀，维护党、国家和集体组织的领导权威； 
 

（二）自觉遵守本社组织章程、经营管理方案和其他管理 

措施，积极促进本社的精神文明建设，认真执行社委会、股 

民代表大会、股民大会的会议决议，维护本社的合法权益； 
 

（三）抵制和举报邪教组织、犯罪团伙、分裂国家和反党 

反社会分子在本社活动或盘踞； 
 

（四）按其所持股份份额依法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； 
 

（五）按规定缴纳税费以及其他各项规费； 
 

（六）法律法规、规章政策和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。 

 
第二章：清产核资和股权权益 

 
第十二条 

 
本社所有的资产包括： 

 

（一）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、山林（岭）、荒地等自然资源； 

原农民宅基地、自留地、自留山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。 

 

（二）本社依法投资或筹劳所形成的建(构)筑物、机电设备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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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田水利设施、旅游设施、乡村道路、林木与其购置的交通、 

通讯、电力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广播、电视、卫生、体育等设 

施及设备资产。 

 

（三）本社投资兴办或者出资购买、兼并的企业的资产。 

（四）本社与有关企业或者其他组织、个人按照协议及实际 

 
出资形成的资产中所占有的份额。 

 

（五）本社利用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所获得的承包金、 

租金、股金分红、土地流转收益，国家征地补偿费和生态公 

益林补偿费中属于集体所得部分，以及集体资产处置、产权 

变更所获得的收入。 

 
（六）本社及其企业设立的专项资金。 

 

（七）本社及其企业拥有的现金、存款、有价证券、债权、存 

货等资产。 

 

（八）本社及其企业拥有的商标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、土地 

使用权等无形资产。 

 

（九）本社及其企业接受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助、 

捐赠的财物和国家无偿拨款、补贴、减免税赋等形成的资产。 

 

（十）依法属于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其他资产。 

 
第十三条 

 
本社清产核资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，资 

 
产总额为 500，555，856.10 元，负债总额为 253，562，607.70 
 
元，净资产总额为 

 

324，663，250.40 元。共设股份数 

-7- 

xx经济联社章程 --第7页

xx经济联社章程 --第7页



xx 经济联合社、经济合作社组织章程 

 

1，864，560 万股。 

 
第十四条 

 
股权权益说明 

 

（一）本社土地属国家所有，集体享有使用权，一律不得 

折值入股。如今后国家征收，除青苗补偿款归属于青苗所有 

者外，其他补偿一律归本社集体所有。 

 

（二）本社可量化净资产按全部量化折股，全部分配到个 

人，不设集体股。 

 
第十五条 

 
本社以 2001 年发放股权证书为准，作为股 

 

民身份证明。股民凭股权证书领取股份分红。股权证书不得 

抵押或转借他人，如有遗失或损毁，应及时向本社社委会申 

请补办。 

 
第三章： 股权的收益和流转 

 
第十六条 

 
经济联合社和各经济合作社的经营效益按 

 

照公历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结算，按照会计员编制的财 

务报告，经股民代表大会审核后，进行股权收益分配。 

 
第十七条 

 
经济联合社和各经济合作社当年经营管理 

 

收益的纯利润，按照规定提留 20% 做为公积金和福利基金， 

其余部分全部按股分配，经济联合社和各经济合作社不得以 

任何借口擅自截流。确需提高提留比例的，必须征得全体股 

民同意，方可实施。 

 
第十八条 

 
股权只能在股民的直系亲属内流转，但股民 

 
成分不随股份数转变而改变。因继承原因得到的股权，按照 

 

-8- 

xx经济联社章程 --第8页

xx经济联社章程 --第8页



xx 经济联合社、经济合作社组织章程 

 

自然人等额数量，接收被继承人的股民成分，享受被继承人 

人的股民成分权益。 

 
第十九条 

 
股权流转必须经股民代表大会以上会议（含 

 

股民代表大会）集体确认后方可生效。未经过集体确认的股 

权一律视为无效股权，因此造成的损失由股权人自己承担。 

第二十条 股权权益的处罚 

（一）股民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，恶意拒绝履行中华人民 

共和国公民义务和 xx 经济联合社、经济合作社股民义务的， 

没收其股份配额，取消股民身份，对应的股份分红转入本社 

的公积金和福利基金。 

（二）股民因触犯刑法，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违法犯 

罪，在羁押服刑期间、负案在逃不享受股份分红，应得部分 

转入本社的公积金和福利基金。被剥夺政治权利的，同时失 

去股民资格，政治权利恢复的同时恢复股民资格。被处以无 

期徒刑以上的股民，永久性取消股民资格，所持有的股份配 

额自动灭失。 

（三）股民参加邪教、反党、反社会组织，从发现之日起， 

取消股民资格，应得股份分红转入本社的公积金和福利基金， 

待相关部门确认其已脱离邪教、反党、反社会组织一年后， 个

人保证不再参加，提出恢复申请，经股民代表大会集体讨 论

决定后，恢复其股民资格，资格恢复之日开始计算股份分 红。 

（四）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以及省、市、区治安管理规 

章制度和要求的股民，按照所受行政拘留严重程度，扣发当 

年股份分红，行政拘留 1 日以上的扣发当年股份分红 20%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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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计每超过一天增加扣发 2% ，当年股份分红扣完为止。吸 

毒的股民在未彻底戒毒期间，扣发 50% 的股份分红，其余应 

得转入公积金和福利基金。 

（五）拒绝履行兵役义务，恶意逃避服兵役的股民，没收 

2 年的股份分红，应得部分转入本社公积金和福利基金。 

（六）因触犯《婚姻法》规定而造成与配偶（已实施计划生 

育结扎）离婚的过错股民，取消其股民资格，其股份配额归其 

配偶和子女享有。 

（七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，按有关计划生育管理规定执行 

处罚。 

（八）其他未明确的关于股权权益的处置项目内容，可通 

过股民代表大会讨论增补处置措施。 

 

第四章 

第二十一条 

 

组织机构及其职责范围、履职规则 本社设

股民大会、股民代表会议、经济联 

 
合社（经济合作社）委员会、监事会。 

 
第二十二条 

 
股民大会是本社最高权力机构，股民代表 

 

会议是其常设机构，股民大会由年满 18 周岁、具有完全民事 

行为能力的完整意义股民组成；股民代表会议由年满 18 周 

岁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完整意义股民选举产生 92 名 

代表组成。凡涉及股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，须提交股民大 

会讨论或股民代表大会决定。 

 
第二十三条 

 
股民大会履行下列职责： 

 
（一）审议、通过和修改本社章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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